附件3
评 分 标 准
	序号
	评分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基本情况
	办公场所
	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在现址正式运营满3个自然月（含）以上的，得5分；不满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	5

	
	
	
	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现址的场地租赁合同剩余有效期限在 2年（含）以上的，得5分（自有场所的得5分）；不满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	5

	
	
	定点资格
	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取得长护定点评估机构资格满2年（含）以上的，得5分；满1年（含）以上的，得3分。
	5

	2
	服务能力
	专业人员配备
	具有6名专职评估人员，其中3名评估专家的，得10分。
每多1名专职评估人员加2分，每多1名评估专家加4分，同一人员不重复加分，最多加16分。
评估专家中，具备正高级职称的，每人加2分；具备副高级职称的，每人加1分。最多加4分。
	30

	
	
	服务设施配备
	具有开展失能评估工作相适应的设备器材（如血压计、血糖仪、听诊器、急救包、录像摄影设备等），具备接入南京市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的硬件设施，如计算机、打印机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2]办公场所固定、硬件设施配备齐全的，得15分；
办公场所固定，硬件设施配备基本符合要求的，得10分；
办公场所固定，硬件设施配备略有不符的，得5分；
办公场所不固定，无相应的硬件设施配备的，不得分。
	15

	3
	重新评估方案
	针对重度失能等级评估结论有效期（2年）届满开展重新评估的工作方案，至少包含响应时间、评估流程、完成时限、档案管理、争议处理等内容，方案需全面、可行、有针对性。
重新评估方案全面、可行、针对性强的得40分；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4]重新评估方案全面、可行、针对性基本满足要求的得30分；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7]重新评估方案全面、可行、针对性略有瑕疵的得20分；
重新评估方案全面、可行、针对性难以满足要求的得10分；
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	40




